
留 守

在不少 “空巢村 ” 里 ，
留下的多是年龄大的长

者 ， 50岁左右的已经算
“年轻人” 了， 村里房屋
空置 、 土地荒废 。 如陕
西省横山县驮巷村圪洞

峁 “仅剩两人 ”。 （《成
都商报 》 4月13日 ） 漫
画： 徐 简

凡是有屋顶的地方都不能抽烟
王石川

被称为 “史上最严” 的北京市控烟条
例将于6月1日起正式实施。 4月12日， 记
者在条例实施倒计时50天宣传活动上了解
到， 届时执法部门工作人员将走上街头，
开展控烟执法。 此外， “无烟北京” 微信
公众号4月11日正式上线， 市民可通过微
信举报违法吸烟行为； 三种备选的劝阻吸
烟手势也欢迎市民投票评选。 （《京华时
报》 4月13日）

三种备选劝阻吸烟的手势分别代表三

种含义： 我介意， 请停止， 不可以。 无论
采用哪种， 手势毕竟只是手势， 劝阻吸烟
需要立场， 更需要效果。 如果对方在公共

场所吸烟， 不听劝阻怎么办？ 据介绍， 市
民可通过统一举报电话12320、 “无烟北
京” 微信公共账号投诉举报。 对于多次被
举报的场所 ， 相关部门可到现场取证处
理 。 对不听劝阻的个人， 最高可罚款200
元。

近年各地纷纷出台控烟条例或禁烟暂

行规定， 尽管配有罚则， 但执行效果并不
尽如人意， 有的地方几年没有处罚过一个
人。 原因很多， 比如取证难， 再比如执法
主体不够明确、 人员紧张， 甚至包括执法
者怕麻烦等情况。 此外， 还屡屡出现拒绝
受罚的情形， 由于缺少专门控烟队伍天天
上街巡查， 就算是抓到违规抽烟者， 罚款
执行起来也难。 有业内人士感叹： “有的

人吸烟了 ， 等你人来 ， 他烟头已经掐灭
了； 还有的客人在抽烟， 服务员说老板不
在， 就是不给钱……” 确有一些经营场所
出于利益驱动， 不愿劝阻消费者吸烟。

此次， 北京出台的控烟法规， 被称为
“史上最严”， 体现在 “凡是有屋顶的地方
都不能抽烟”， 除公共场所、 工作场所的
室内区域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之

外， 以未成年人为主要活动人群的场所、
对社会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 体育场、 儿
童医院等场所的室外区域均为禁止吸烟区

域。 甚至被冠以 “目前国内与世界卫生组
织制定的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最为接轨
的一部地方性法规”。 但是， 最严法规要
落到实处， 仍需要执法有力。

我国香港地区关于控烟的做法值得借

鉴：
一是处罚金额高。 按照香港的 《定额

罚款 （吸烟罪行） 条例》， 在指定为禁止
吸烟区的区域内或在公共交通工具内吸

烟， 罚款1500港元。
二是欢迎举报。 吸烟时间短 ， “难

取证” 的问题在全世界都存在， 市民举报
就凸显了作用， 据报道， 在2012年， 香港
的控烟督察共收到约1.8万宗有关吸烟的
投诉。 所有违例吸烟投诉， 控烟办公室都
会根据既定程序跟进 ， 向投诉人了解详
情， 例如违例吸烟的时间和地点， 针对投
诉内容还考虑日后于个别时段到有关地方

进行突击巡查。

三是加强巡查。 控烟督察的巡查时间
除一般办公时间外， 也包括星期六、 星期
日及公众假期、 晚间和凌晨时分。 对于违
例吸烟情况较为严重的公众场所， 控烟办
公室会重点打击， 作出更频密的巡查。 这
些做法并不难参照， 如果内地执法部门择
其优点， 落地执行， 势必能发挥良效。

这些年， 一些法律法规或公共政策出
台 ， 舆论总不忘冠以 “史上最严 ” 的前
缀。 评价法规、 政策是不是 “史上最严”，
不能光看条款， 而是更多体现在执行上。
有了钢牙利齿， 会不会张嘴？ 张嘴了， 会
不会咬下去？ 如果 “史上最严” 的控烟法
规执行到位， 真正成为撒手锏， 无疑值得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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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马官员“出庭照”是对腐败的警示
惠铭生

4月9日，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开宣判贵州省委原常委、 遵义市委原书
记廖少华受贿及滥用职权案。 出庭后， 廖
少华容貌的改变让不少人惊呼， “这人还
是廖少华吗！” 其实， “大老虎” 落马后，
容貌变化很大的不只廖少华一人。 “大老
虎” 出庭时的形象， 与其证件照上的形象
相比， 如同被 “卸妆” …… （《三湘都市
报》 4月12日）

落马官员 “出庭照” 是个啥样子， 大
致想想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头发斑

白， 面容憔悴， 眼神黯淡， 精神萎靡， 间
或满脸悔恨的泪， 痛哭流涕……他们为官
时的 “标准画像” 则往往是： 西装革履，
神采奕奕， 眼神充满霸气 ， 头发丝毫不
乱， 走到哪里都是前拥后簇、 掌声与鲜花
环绕……

人还是那个人 ， 为什么短短时间内
却判若两人 ？ 原因就在于 ， 当贪官劣迹
败露后， 必然身陷 “地狱”。 当他们身上

所有的光环褪尽时 ， 当他们此后N年将
与杀人犯 、 强奸犯 、 小偷成为 “狱友 ”
时 ， 当他们连到农村当农民的想法都成
为奢望时……真可谓 “哀莫大于心死 ”。
悔恨 、 歉疚、 恐惧以及对未来生活的万
念俱灭 ， 足以击溃一个人的精神与身
体。

所以 ， 落马官员的 “出庭照 ” 基本
“面容憔悴如同 ‘卸妆’”， 这实在再正常
不过。 也难怪， 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会在
“忏悔书” 中感叹： “廉洁是1， 事业功名
财富尊严是0。”

看着落马官员的 “出庭照”， 人们不
免为之唏嘘和扼腕叹息， 但它更应该成为
一面镜子， 为所有官员 “镜鉴” ———法网

恢恢， 疏而不漏。 今天， 你的贪欲之心不
收敛， 腐败行为不 “收手”， 明天站在被
告席上、 面容憔悴如同 “卸妆” 的， 你就
是其中一个。

某些官员过去那种非正常的 “好日
子” 一去不复返了。 反腐倡廉没有 “过去
时”， 只有 “进行时 ”。 中央要求拍 “苍

蝇”、 打 “老虎”， 必然会凡腐必反、 除恶
务尽。 当下， 假如还有人心存侥幸， 天真
地充当 “两面人” 角色， 台上一套、 台下
一套， 那不远的明天， 法庭的审判席就是
为他准备的……

其实那些贪官， 可叹的何止一张 “出
庭照”， 他们在位时， 过得恐怕也惶恐不
安。 因为怕 “露富”， 国家能源局煤炭司
原副司长魏鹏远， 家中发现上亿元现金，
案发前却衣着朴素、 骑自行车上班； 吐鲁
番地区水利局原局长曹培武， 单次受贿百
万元， 但从不吃肉， 棉布背心穿30年； 贵
阳市人民政府原市长助理樊中黔， 受贿赃
款塞满5个保险柜， 但此前一双皮鞋换了3
次鞋底接着穿……一名落马官员总结得很
“精辟” ———贪来的钱 “平时没用， 量刑
有用”。 这何尝不是官员须正视的另一面
镜子？

为官不能发财 ， 想发财就别为官 。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当某些官员滥用

职权时 ， 他也会自戕———看看落马官员

的 “出庭照”， 就会理解这种警示。

一个三本院校教师的回应：

打破沉默的课堂
需要师生共同发力
若 尘

4月10日， 《中国青年报》 “青年话
题” 刊发了一个二本院校大学生的吐槽：
“在我看到的课堂上， 少有互动交流的师
生， 很多学生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坐在最后
三排位子上， 前排的座位空荡荡”， “整
整三年， 我几乎没有问过问题， 因为怕遭
到围观与调侃。 我选择做一个哑巴， 和数
千名与我一样的人深陷沉默的螺旋之中。
在这样的环境中， 老师的角色也发生着改
变。”

笔者是一所三本院校的老师， 上述课
堂情况在三本院校也大致相同， 课堂上主
动回答问题、 课后围着老师提问的学生寥
寥无几。 似乎， 教师和学生永远是两条平
行线， 没有交集可言。 然而， 依笔者的教
学经验， 私底下， 师生之间彼此还是有期
望的， 但这种期望往往都会演变成互相抱
怨———老师抱怨学生沉闷、 不活跃， 学生
则抱怨老师在课堂上自娱自乐， 不安排任
何互动环节。

笔者以为， 当下尴尬的课堂氛围的形
成和师生双方都有关系， 师生之间的互相
抱怨、 冲突、 对抗对课堂教学的改善并无
任何促进作用。 相反， 两者之间更应增强
交流和沟通， 从而弥合差距。 教学是教与
学的交往互动， 一个巴掌拍不响， 师生双
方唯有互相配合才能达到共识、 共享、 共
进， 实现教学相长与共同发展。

上学期期末， 笔者所在的教学部专门
召开了一系列学生座谈会， 每位任课教师
都从学生那里收集到教学上的意见和建

议， 学生大都希望老师能在课堂上多安排
一些互动。 本学期， 笔者在大一学生的课
堂上安排了课前演讲， 第一堂课即布置任
务让学生们课后准备， 下次课开始时主动
登台演讲。 结果， 第二次课开始前， 120
多人的一个大班， 等了好久都没人主动上
台。 于是， 从第三次课开始， 笔者不得不
按点名册上的顺序逼迫学生们上台。

其实， 对于这种 “沉默” 现象， 笔者
是有经验和心理准备的。 毕竟， 影响课堂
氛围的因素复杂多元， 比如， 中学时代养
成的课堂习惯、 专业和班级的活跃程度、
学生的知识基础、 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等。 如今又是大班教学， 不同专业的学生
混在一起上课， 陌生化的氛围也会使学生
的主动心理受到影响。

环境可以影响人， 当周围的同学都选
择沉默时， 准备主动站出的学生也会抑制
住内心冲动； 当老师们发现根本叫不动学
生时， 多少也会受挫和气馁， 从而放弃了
激励， 妥协地选择 “自问自答”。 久而久
之， 我们容易将原因都推给环境、 体制，
甚至师生之间互相推诿， 陷入被动境地而
不愿作出任何改变， “大环境就这样， 我
能怎么办” 最终都成了推脱的借口。 我们
渐渐地谙于世故 ， 师生之间彼此心照不
宣， 共建了课堂 “潜规则”， 习惯以 “受
害者” 的身份倾诉， 谁也不愿迈出改变和
改善的一步。

事实上， 个人反过来也是可以影响环
境的， 学生个人也可以影响整个课堂， 个
人的努力会突破业已形成的课堂心理氛

围 ， 只要有一部分学生愿意积极主动带
头， 就可以推动课堂氛围的改善。 然而，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 无论是二本还是三本
院校， 都有教学督导、 班级信息员、 教师
教学评价系统、 学生座谈会， 都成立了教
师发展中心， 及时跟踪和反馈教学， 而且
几乎每所学校每年都会举办青年教师讲课

竞赛， 很多大学课堂缘何依旧死气沉沉？
一些根本性的东西不变， 就很难撼动

整个教学质量。 比如， 大班教学容易降低
学生的参与度。 此外， 课堂教学改革的主
导确实是教师 ， 但如果没有学生积极配
合， 教师再充分的课前准备都会沦为一个
人的 “独角戏”。 笔者并不想归咎于大学
“重科研， 轻教学” 的体制， 就我个人而
言， 平时花在教学上的时间远远超过写论
文的时间。 何况， 教学体制之下， 教师个
人也有作出平衡和选择的可能。 批评、 抱
怨远比建设容易， 当下， 真正需要的是更
多的改革实践， 而变革都掌握在每个人手
中， 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是改革的推动
者。 是随大流、 陷入漩涡， 还是主动站出
来、 为改变课堂氛围而作出尝试， 我们并
不是无能为力。

要让优秀的法官检察官
安心留下来

傅达林

近日， 中办、 国办印发 《关于贯
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进一

步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实

施方案》 （下称 《方案》）， 将84项四
中全会改革举措逐项具体化， 看来司
法体制改革真正迎来了 “啃硬骨头”
的攻坚期。 与此同时， 有关法官检察
官 “辞职潮” 的讨论成为舆论热点，
从广州一位明星检察官的辞职， 到北
京西城区法院出台 《关于辞去公职的
有关要求》， 再到微信朋友圈里某律
所高薪聘请辞职法官， 各种消息不胫
而走， 营造出人心骚动的态势。

虽然 《方案》 明确将建立法官检
察官专业职务序列和工资制度， 但与
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 错案倒查问责
制等改革措施相比， 过于原则性的法
官检察官 “薪酬单列”， 并没有给当
下的司法人员吃下 “定心丸”。

改革当前， 究竟该如何坚定优秀
司法官的职业信心， 谨防 “改革未成
人先走”， 可谓兹事体大。

尚无证据表明 “离职
潮” 已到来
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司法

体制改革以来， 有关法官检察官辞职
潮的讨论就没有停止。 舆论所集中关
注的辞职现象， 一方面回应了体制内
人士对改革关乎切身利益的关注， 另
一方面也是向改革决策者传递现实诉

求。 其实认真省思舆论所标识的 “辞
职潮”， 很多都是借由身边的个案而
衍发出的感叹与诉求。 笔者的一位博
士同学， 2013年从北京一基层法院辞
职考博， 就被某刊物作为典型进行了
报道。

也有一些数据， 似乎能从侧面印
证 “辞职潮”。 最典型的是去年 “两
会 ” 期间 ， 北京市高院院长慕平介
绍， 5年北京法院系统500多人辞职，
且有增加趋势。 另据有的代表提供的
数据， 上海5年流失法官300多人， 江
苏甚至有上千人。 深圳市中院的数据
也显示， 5年深圳法院系统辞职、 调
走的人数相当于两级法院政法编制人

员的15.5%。 但是这些都是2009年至
2013年个别地方的数据， 能否从中归
结出一个全国性的普遍现象， 在逻辑
上仍值得商榷 。 其实从更广的背景
看， 所谓 “辞职潮” 只是司法人才流
失、 断层现象的延续。 究竟能否将其
归结为是司法改革带来的 “人心惶
惶”， 目前并没有科学的判断根据。

一些正常的人才流动， 一旦放在
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下， 也容易被过
度解读。 这种解读又容易造成一种舆
论紧张氛围， 对既有的司法人员队伍
的稳定带来心理波动， 进而可能影响
改革的顺利推进。 所以我们需要高度
关注， 通过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 在
数据的分析基础上客观准确评估目前

的法官、 检察官流失状况， 并分析其
前因后果。 笔者建议司法当局及时进
行全面摸底， 区分正常人才流动与不
正常的优秀人才流失， 以准确的数据
对当前司法人员的主流心态进行客观

评估。
“辞职潮” 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有

待考证， 但改革当前， 法官检察官队
伍的普遍心态值得高度重视。 任何改
革， 即便是有益于最多的人， 也难免
会在最后的效果显现之前， 引起人们

的普遍不安和观望。 在今年的广东省
高院工作报告会上， 广东省高院院长
郑鄂提到目前法院工作中存在的困

难， 其中一条就是 “司法体制改革试
点工作已经开展， 但一些配套方案、
规定办法还需要制定并落实， 审判辅
助人员缺乏、 人案比例不均衡、 人员
流失等问题突出”。 我们必须高度关
注法官检察官队伍的主流态度， 并从
制度预期上努力作出回应。

比工资更重要的 ， 是
职业发展空间

要让改革获得认同和信赖， 就必
须在社会上普遍确立 “良币驱逐劣
币” 的制度预期。

长期以来， 中国司法系统都面临
着如何吸引人才、 留住人才的矛盾。
实行统一司法考试制度改革初期， 在
中西部地区一度出现了人才流动的

“逆效应”。 门槛虽然提高了， 但因为
各项配套的保障制度没有健全， 使得
好不容易进了门槛的人， 却在利益引
导下选择离职； 而那些有一定 “地方
性知识” 的调解矛盾的行家里手， 也
因为进不了门槛而被迫离职。 本轮司
法体制改革 ， 乃是历史上最佳的机
遇， 在体制革新的同时一样要塑造出
优良的留人环境， 并能持续性地从其
他职业中吸收优秀人才。

那么， 如何才能留住人才？ 如何
才能避免 “劣币驱逐良币”？ 从长远
看， 《方案》 中提到的从管理制度、
保障体系等方面入手， 通过专业职务
序列和工资制度的革新来留住人才。
人们更关注的似乎是工资， 让法官检
察官拿一份体面的工资福利， 这是确
立司法职业尊严的基础 。 但必须看
到，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 最优秀的法
官与最优秀的律师， 在收入上总是相
差甚远， 我们不可能开出一个比律师
职业收入还要高的待遇去扭转法律人

才逆向流动。 法官检察官工资标准的
确定 ， 不是与律师行业进行简单对
比， 而是要与法官检察官所从事的工
作性质、 工作量、 责任大小相称， 能
够保障法官不至于 “为五斗米折腰”。

更重要的不是工资， 而是法官检
察官的职业发展空间。 当改革打破了
原有的职业“天花板”，能够为有良知、
有正义感、 有法律专业水准的法官检
察官提供广阔的职业舞台， 让他们不
再像一名办事员那样唯唯诺诺听从来

自四面八方的指示， 职业的尊荣就可
能高于物质上的工资收益。想想美国，
法官的年薪远不如律师， 但做法官依
然是律师心中的“梦”。

在改革承上启下的关键时刻， 最
终的改革效果需要一定的时期才能显

现， 这对很多司法人员来说是一个心
理上的 “犹豫期”。 抽象的改革方案
似乎与个人的切身利益还相距甚远，
具体到不同地区、 不同城市、 不同单
位， 个人究竟能从改革中获得多大的
职业前景和发展空间 ， 似乎并不明
朗。 所以就眼前而言， 司法机关落实
中央司法改革措施的第一步， 乃是针
对本单位人员实际， 给出明确的制度
预期。 不是通过强制性的限制避免辞
职， 而是出台一定的激励制度， 在落
实改革上打消人们对 “上有政策下有
对策” 的顾虑和猜忌， 谨防好的改革
措施在 “最后一公里” 变形， 从而让
优秀的法官检察官真正能够安心留下

来， 让那些感到不适应新常态的人选
择离开， 真正在改革过程中确立 “良
币驱逐劣币” 的制度效应。

预定一只鸡要等近一年？印锦程

去年 “双11”， 随着 “一天卖掉上千
万只清远鸡” 的新闻登上各大网站， 粤东
西北地区农村电商发展也成为热门话题。
淘宝来了， 京东来了……随之而来的 “天
量” 订单， 正在逐渐激活农村的生产力。
清农公司副总裁陈百方说， 该公司在去年
“双11” 就卖出了857万只清远鸡， 至今还
有差不多70%没供货。 （《南方都市报》 4
月13日）

这是一则正能量的新闻， 农村电商布
局得以完成后， 农副产品与市场之间的梗
阻被打通， 各方自得其利、 喜上眉梢。 在
“互联网+” 的概念下 ， 农业 “触网 ” 当

然是大势所趋。 事实上， 电商巨头们在中
国农村的 “暗战” 早已开始。 阿里巴巴去
年宣布 “千县万村” 计划， 在3~5年内投
资100亿元， 建立1000个县级运营中心和
10万个村级服务站； 京东也明确表示电商
业务向农村市场的下沉和相关的物流布

局， 是其今年的重要战略之一。
不过， 佐证 “清远鸡” 因网络而畅销

的例子， 却让人百感交集。 清农电商成立
于2014年11月6日， 5天后恰逢 “双11” 到

来， 清农电商当天在网上一天共卖出了
857万只清远鸡 。 然而 ， 2014年 “双11”
卖的857万只 “清远鸡”， 截至目前只供应
了不到 30% ， 还有差不多 70%没供货 。
“还要6个月的时间我们才能把 “双11” 那
800多万只鸡全部交完。” 换句话说， 2014
年 “双11” 卖出去的 “清远鸡”， 可能要
到2015年九十月份才能发货卖完。

能把清远鸡做成期货来卖， 这当然是
一种本事。 但如果从消费心理与市场规律

来看， 恐怕还是有几个问题需要考量：
第一，这数百万“清远鸡”的预订客户，

是否在下单前完全清楚延期发货的现实？
最晚要到将近一年后才能吃上订单里的

“清远鸡”，这种事实上的饥饿营销，有没有
尊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了然电商交易快
捷方便的要义吗？或者说，这种营销在新鲜
感消失后， 具有多大的可持续性？

第二， 据说地方的目标 “是2018年后
每年销售3亿只清远鸡”。 3亿只清远鸡是

个什么概念？ 据清远市鸡协相关数据统
计： 近些年清远市清远鸡每年的出栏量大
概在4500万只至5000万只， 这意味着未来
3年， 清远市清远鸡的出栏量， 必须实现
爆发式地数倍增长， 才能满足清农电商的
需求量。 养殖规模扩大五六倍， 短短两三
年要实现这样的目标， 对于养殖户来说，
风险收益率该怎么算呢？

“清远鸡” 插上电商的翅膀， 自然可
以山鸡变凤凰。 不过， 还是要记住两点：

市场总是瞬息万变的， 而地域性农产品虽
然具有一定意义上的不可替代性， 但终究
缺乏消费刚性 。 电商的优势 ， 在于短平
快， 为一只鸡等半年， 也许并不是长久之
态势。 更何况， 这些年， 沈阳万吨胡萝卜
滞销， 海南万亩黄瓜无人问津……各种谷
贱伤农的例子不胜枚举。 订单农业逻辑上
说是安全的， 不过， 就像银行存款储蓄一
样， 终究只是风险系数较低而已， 不存在
绝对零风险的概念。

卖鸡不容易， 农业 “触网” 更要遵循
市场规律。 反正有一点是肯定的， 要是早
知道 “双11” 的 “清远鸡” 还要发货大半
年， 不信就做个调查， 看看还有多少铁杆
粉丝会 “无鸡不欢”？

官员不能利用“朋友圈”谋私利
胡印斌

江苏省委近日下发文件， 出台从严管
理干部20条具体措施。 其中， “严格规范
干部社会交往、 生活交往， 不允许利用同
乡会、 同学会、 同事会、 战友会等搞相互
提携、 互通款曲， 严肃查处干部传谣、 造
谣行为” 等条款， 把管理延伸到社交圈、
生活圈， 加强对干部8小时之外的监督 。
（《人民日报》 4月13日）

一段时间以来， 不少落马官员自曝，
其失足落马多与日常的各种圈子有关联。
比如，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其九成受贿赃
款来自3名朋友， 他在法庭最后陈述时表
示：“回过头来看， 我的主要问题发生在一
个20多年的朋友圈。” 而贵州省委原常委、
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也未能跳出这样的

“腐败俗套”，即便到了法庭上，他依旧自称
是被身边 “朋友” 拉下了水。

其实， 官员落马本质上仍在于个人底

线的失守与价值观的扭曲， 先有官员在对
待权力、 金钱等问题上的摇摆不定， 然后
才会在 “朋友 ” 、 “同乡 ” 、 “下属 ” 、
“战友” 等人际关系的侵入下， 屡次实现
权钱交易、 利益输送。

将个人贪腐归咎于各种社交圈、 生活
圈， 尽管未必全是卸责， 至少也是在部分
推脱个体的责任， 并不足取。 贪腐就是贪
腐， 落马官员首先应该检视的， 是自己为
什么会丧失警觉， 一头扎进以权换钱的泥
淖而不能自拔？

江苏省此番严管干部的社交圈 、 生
活圈， 将管理触角延伸到官员的8小时以
外 ， 不是对官员私生活的粗暴干预 ， 更
不是不允许官员有正常的人际交往 ， 而
是一种 “为官有所不为 ” 的善意提醒与
警示。

这种措施能不能真正起效， 关键点其
实并不在于让官员远离同乡会、 同学会、
同事会、 战友会等场合， 而在于官员自身

能不能禁得住利益诱惑， 能否管得住自己
手中的权力。 一方面， 并不是所有的人际
关系都是负能量， 也不是所有的人际关系
都必然通向腐败， 只要官员分清公域与私
域， 边界清晰， 人际关系就可能是积极和
健康的 ， 甚至还有可能有助于其调查研
究、 接触实际。

另一方面， 除了禁止官员与 “朋友”
相互提携、 互通款曲之外， 还应该辅以严
格的制度， 以避免决策于私门、 私人。 这
就要求尽快完善对权力的监督与约束， 在
选人用人制度、 经济运行制度等方面， 明
确相关程序， 扩大信息公开， 畅通监督举
报的渠道， 务求公开透明， 只有这样方才
可能减少个别官员私下干预的可能。

说到底， 权力本身往往有着 “任性”
的冲动， 即便不是为了贪腐， 也会产生某
种脱离约束的力量 。 惟有多画一些 “圈
儿”， 多一些眼睛盯着 ， 做到权责相当 ，
方才有可能驯服桀骜不驯的权力。

自由谈


